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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

庭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113年度金簡字第5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

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770號），提起

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承祐緩刑貳年，並應為附表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

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本案經上訴人明示

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

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經跟告訴人邱堂山調解成立，希望

給予緩刑等語。經查：原判決以被告犯行明確，判決幫助犯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

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量刑未逾法

定刑，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不當情事，尚稱妥適。本

院審酌原審量刑已屬從輕，是被告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時與告

訴人達成調解之情形，尚不影響原審量刑為妥適之結果。被

告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誤，其上訴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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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緩刑

資格要件。其因一時過失致罹刑典，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

犯行，有所悔悟，且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調解

成立，經告訴人同意法院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判決等情，

亦有上開調解筆錄可參，可徵被告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

害，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

再犯之虞，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記取教訓並確實履行調解條件，

認以附帶條件之緩刑宣告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

款之規定，課予被告如附表所示之緩刑負擔條件。若被告未

能遵守上開緩刑所附之條件，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本

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筱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葉芮羽

　　　　　　　　　　　　　　　　　　　法　官　陳力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采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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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緩刑負擔之內容

1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邱堂山194,100元，以分期付款方式，

分別於114年2月3日、114年3月31日、114年6月30日、

114年8月31日前，各給付48,525元，以上款項由被告逕

行匯入告訴人指定帳戶(詳卷)，若未依上開任一期限給

付，則視為全部到期。

（此為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履行條

件，第一期款即114年2月3日部分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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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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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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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113年度金簡字第5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77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承祐緩刑貳年，並應為附表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本案經上訴人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經跟告訴人邱堂山調解成立，希望給予緩刑等語。經查：原判決以被告犯行明確，判決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量刑未逾法定刑，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不當情事，尚稱妥適。本院審酌原審量刑已屬從輕，是被告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情形，尚不影響原審量刑為妥適之結果。被告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緩刑資格要件。其因一時過失致罹刑典，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犯行，有所悔悟，且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同意法院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判決等情，亦有上開調解筆錄可參，可徵被告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記取教訓並確實履行調解條件，認以附帶條件之緩刑宣告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課予被告如附表所示之緩刑負擔條件。若被告未能遵守上開緩刑所附之條件，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本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筱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葉芮羽
　　　　　　　　　　　　　　　　　　　法　官　陳力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采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緩刑負擔之內容



		1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邱堂山194,100元，以分期付款方式，分別於114年2月3日、114年3月31日、114年6月30日、114年8月31日前，各給付48,525元，以上款項由被告逕行匯入告訴人指定帳戶(詳卷)，若未依上開任一期限給付，則視為全部到期。
（此為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履行條件，第一期款即114年2月3日部分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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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113年度金簡字第5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77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承祐緩刑貳年，並應為附表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
    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本案經上訴人明示
    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
    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經跟告訴人邱堂山調解成立，希望
    給予緩刑等語。經查：原判決以被告犯行明確，判決幫助犯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
    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
    ，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量刑未逾法定
    刑，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不當情事，尚稱妥適。本院
    審酌原審量刑已屬從輕，是被告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時與告訴
    人達成調解之情形，尚不影響原審量刑為妥適之結果。被告
    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誤，其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緩刑
    資格要件。其因一時過失致罹刑典，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
    犯行，有所悔悟，且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調解
    成立，經告訴人同意法院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判決等情，
    亦有上開調解筆錄可參，可徵被告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
    害，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
    再犯之虞，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
    ，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記取教訓並確實履行調解條件，認
    以附帶條件之緩刑宣告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
    之規定，課予被告如附表所示之緩刑負擔條件。若被告未能
    遵守上開緩刑所附之條件，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本院
    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筱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葉芮羽
　　　　　　　　　　　　　　　　　　　法　官　陳力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采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緩刑負擔之內容 1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邱堂山194,100元，以分期付款方式，分別於114年2月3日、114年3月31日、114年6月30日、114年8月31日前，各給付48,525元，以上款項由被告逕行匯入告訴人指定帳戶(詳卷)，若未依上開任一期限給付，則視為全部到期。 （此為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履行條件，第一期款即114年2月3日部分已給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3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承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113年度金簡字第5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77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承祐緩刑貳年，並應為附表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本案經上訴人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經跟告訴人邱堂山調解成立，希望給予緩刑等語。經查：原判決以被告犯行明確，判決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量刑未逾法定刑，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不當情事，尚稱妥適。本院審酌原審量刑已屬從輕，是被告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情形，尚不影響原審量刑為妥適之結果。被告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緩刑資格要件。其因一時過失致罹刑典，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犯行，有所悔悟，且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同意法院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判決等情，亦有上開調解筆錄可參，可徵被告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記取教訓並確實履行調解條件，認以附帶條件之緩刑宣告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課予被告如附表所示之緩刑負擔條件。若被告未能遵守上開緩刑所附之條件，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本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筱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葉芮羽
　　　　　　　　　　　　　　　　　　　法　官　陳力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采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緩刑負擔之內容



		1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邱堂山194,100元，以分期付款方式，分別於114年2月3日、114年3月31日、114年6月30日、114年8月31日前，各給付48,525元，以上款項由被告逕行匯入告訴人指定帳戶(詳卷)，若未依上開任一期限給付，則視為全部到期。
（此為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履行條件，第一期款即114年2月3日部分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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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113年度金簡字第5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77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莊承祐緩刑貳年，並應為附表所示之事項。
　　理　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本案經上訴人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經跟告訴人邱堂山調解成立，希望給予緩刑等語。經查：原判決以被告犯行明確，判決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核其量刑未逾法定刑，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不當情事，尚稱妥適。本院審酌原審量刑已屬從輕，是被告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情形，尚不影響原審量刑為妥適之結果。被告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誤，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緩刑資格要件。其因一時過失致罹刑典，於偵、審期間始終坦承犯行，有所悔悟，且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同意法院對被告為附條件緩刑之判決等情，亦有上開調解筆錄可參，可徵被告積極彌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記取教訓並確實履行調解條件，認以附帶條件之緩刑宣告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課予被告如附表所示之緩刑負擔條件。若被告未能遵守上開緩刑所附之條件，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本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筱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葉芮羽
　　　　　　　　　　　　　　　　　　　法　官　陳力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采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緩刑負擔之內容 1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邱堂山194,100元，以分期付款方式，分別於114年2月3日、114年3月31日、114年6月30日、114年8月31日前，各給付48,525元，以上款項由被告逕行匯入告訴人指定帳戶(詳卷)，若未依上開任一期限給付，則視為全部到期。 （此為本院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12號調解筆錄之履行條件，第一期款即114年2月3日部分已給付） 



